
区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发布审批表

单位名称(公章) 丰台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

上传信息题目
关于对 2019-2020 年丰台区科技三项费

拟立项项目进行公示的通知

上传信息内容

根据《中共丰台区委丰台区人民

政府关于加强丰台区科技创新能力建

设的若干意见》文件精神，按照《丰

台区科技三项费项目及经费管理办

法》要求，区科信局严格履行项目征

集、申报、专家评审、实地考察、征

求部门意见、会议研究、上报区政府

审批的程序，现将区政府审核的

2019-2020 年丰台区区科技三项费项

目拟立项扶持 27 个项目予以公示。

自公示之日起，任何单位或者个

人对公示拟立项项目的承担单位、项

目负责人等内容存在异议的，均可向

区科信局和主管部门书面提出，并提

供必要的证明材料。以单位名义提出

异议的，应当加盖本单位公章；个人

提出异议的，应当在异议材料上签署

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。超出期限的异

议不予受理。公示期为 2021 年 2 月 19

日至 2021 年 3 月 4日止，为期 14天。



是否经过保密审核 是（√ ） 否（ ）

是否经过内容审核 是（√ ） 否（ ）

是否经过意识形态审核 是（√） 否（ ）

单位保密员意见 同意

单位主管领导意见 同意

需上传时间 撤销时间

联系人 韩鹏飞 联系方式 83656411

备注

注：1、保密员和主管领导意见处填写是否“同意”，并签字。

2、请盖章后将扫描件上传至区政府门户网站后台管理系统。


